参赛人员知识产权声明
参赛者：
由衷感谢您参加由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2011年恭王府（第二届）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为维护主办单位和参赛人员的合法权益，前请仔细阅读并确认本声明。
1、大赛获奖作品使用按下列原则确定，其中：
（1）参赛作品由参赛者（含个人和组织）自行生产并用于恭王府销售的，主办方不再支付作品的使用费用。
（2）如果主办方需要对参赛作品进行再设计、生产、销售等工作时，主办方会与参赛者（含个人和组织）协商支付作品的使用费用。
（3）如果参赛作品设计中涉及到恭王府知识产权（如“福”“恭王府”内容等），大赛颁发的获奖证书不代表主办方自然将主办方的知识产权授予给参赛者。参赛者如需自行用于恭王府以外的再设计、生产、销售、宣传等工作时，必须得到大赛主办单位及知识产权人的授权方可使用。
（4）对所有获奖作品，主办方在2年内（2011年6月22至2013年6月21日）享有商业开发优先使用权；被大奖赛评奖且进入恭王府销售网络的作品，主办方视情况与其参赛者另行签署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协议。主办方有权对已经签署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协议的设计作品进行修改或再开发。
2、参赛者在设计和参赛过程中如发生侵权行为，均与竞赛主办单位无关，如因此发生第三方索赔，由参赛者承担全部责任；入围及获奖作品一经发现存在抄袭或其他侵权行为，主办单位将取消其参赛、入围与获奖资格，收回奖金、奖品及在有关媒体公布其侵权行为。 
3、对全部参赛作品，本次大赛主办单位在在大赛活动期间有权无偿及非独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进行复制、公开展示、印刷出版、推广宣传等活动），而不必由参赛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未经本次大赛主办单位的同意，不得抄袭、公开展示、出版和宣传本次大赛作品。 
4、本声明如有修改后将按新声明执行，新声明会在恭王府网站公示不再另行通知参赛者。
5.此次参赛的解释权，最终归恭王府所有。
===================================================
本人已阅读了《参赛人员知识产权声明》，接受并保证遵守以上规定，并同意主办单位对作品使用的规定。
参赛人：
                                日期：
